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
名称
	单位

性质
	收费
项目
	收费

性质
	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
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
	贵州省

金融学会
	学会
	会费
	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	1.开展经济、金融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活动；
2.组织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、报告会，广泛开展、参与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；
3.向社会各界宣传金融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开展金融政策、业务等方面咨询服务；
4.组织金融理论与专业知识、技能培训，进一步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研究水平；
5.学会章程规定的其他相关服务。
	会长、副会长单位每年2万元；理事单位每年1.5万元，一般会员单位每年1万元。省级各协会、高校和个人会员不收取会费。
	根据《贵州省金融学会章程》按年收取。当前会费标准经贵州省金融学会第六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。
	1.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；
2.《关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关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规〔2000〕47号）；
3.《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07〕167号）；
4.《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4〕166号）；
5.《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》等。
	

	2
	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
	贵州省

钱币学会
	学会
	会费
	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	1.开展钱币学与货币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服务，推动贵州省钱币学的发展与合作；
2.组织会员参加历史货币的学术研究；
3.开展公众钱币知识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广钱币文化与知识普及；
4.开展学会库存历史货币的管理、保护及研究工作；

5.学会章程规定的其他相关服务。
	理事单位每年1万元。
	根据《贵州省钱币学会章程》按年收取。当前会费标准经贵州省钱币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。
	1.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；
2.《关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关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规〔2000〕47号）；
3.《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07〕167号）；
4.《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4〕166号）；
5.《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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